
促請香港退出「酷刑聲請」國際公約 

 

致：立法會秘書處 

    保安事務委員會秘書楊潔儀小姐 

 

從 2008 年至 2013 年，有 12 634 宗的「酷刑聲請」，八成以上是因非法居留

而被拘捕後才提出聲請的，他們以南亞裔人居多。基於人道立場，政府提供每月

$3200 至$3400 的生活津貼（高於健全單身綜援者$2200）、免費律師服務和司法覆

核予這些所謂「難民」！在過去四年間花費了 20 億元公帑，估計 2016 年的開支

是 17 億！ 

2009 年至 2015 年間，過萬宗個案裡有 3783 宗在等侯審核期間犯上盜竊、毒

品和毆打的罪行；979 宗當黑工。怪不得我們的治安愈來愈差！市民找工作愈來

愈困難！我們的罪案發生率將節節上升！警隊的工作量更是百上加斤！ 

懇請特區政府當機立斷，要求中央協助香港抽離這個「酷刑聲請」國際公約

枷鎖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鄺桂嬋謹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日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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